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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毕业生：
你们即将完成在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的学习生活，一路以来的所有坚持，都将在此刻绽放，去更远的地方，见更亮的光。告别不是离开，是巅峰的开始，预祝你们前程似锦，工作顺利，生活美满。
现将相关离校注意事项告知如下：
1、 根据学校安排，夏季毕业生办理离校时间为6月30日—7月3日。请同学们在7月3日17:00前把行李、物品等全部搬离寝室，7月4日起门禁失效。为便于寝室修缮维护、后续学生入住，从7月4日起，将对所有毕业生寝室进行清理打扫，未带走的物品将作无主废弃物处理。
2、延期毕业的同学请在6月23日前，请提交学院出具的《学籍异动表》到宿管办登记，宿管办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住宿，请同学们配合三天内搬入新安排寝室。
3、电子离校手续办理：学校采取“电子离校单”形式办理毕业生离校手续，请提前用统一身份证登录“校务服务网”，学院填写“工程师学院”提交电子离校申请。
宿管办电子离校集中办理时间为6月16日-18日，请在办理时间内完成电子离校前期手续，包括结清住宿费（登录学校计财处的缴费网站（http://pay.zju.edu.cn）完成住宿费缴费，如对住宿费金额有疑问的可咨询工院宿管办）。如个别同学提前退宿，可在完成上述手续后直接到工院宿管办单独办理。若公寓中心已通过审核，但离校单状态仍显示“未审核”，请点击“获取最新离校状态”按钮刷新。毕业生搬完个人物品退宿离寝时到值班台归还寝室钥匙。
4、 电费有余额的同学可选择转让给非毕业寝室或退费至一卡通，请毕业生同学（充电费同学）至值班台登记，由后台操作到充电费同学的一卡通余额。退费预计1周内完成。
5、退饮水机及娃哈哈装水桶押金：在【浙大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上交过娃哈哈水桶押金的同学请将空桶归还至值班台后在【订水服务】-【我的押金】中发起押金退款。
[bookmark: OLE_LINK3]6、空调退租办理：同学可登录公众号“尼好校园”办理退租手续，遥控器请及时退还至值班台并做好相关登记，退费预计在1周内完成。若有疑问可以拨打空调租赁客服电话400-000-7723或罗经理15925665557咨询。
7、即日起，值班台供应纸箱、封箱带、编织袋、记号笔等物品，方便同学托运行李，有需要的同学可自行到值班台购买。
8、请毕业生在离校前妥善处理自己的自行车和电瓶车，给其他同学腾出停放自行车和电瓶车的空间。毕业生中如有个人购买的空调、洗衣机等家电，请在毕业最后离校日之前自行拆除和搬离。同学签字确认离校后，未拆除的物品将按无主废弃物处理。


在提供以上服务的同时，我们希望广大毕业生同学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做到文明离校，为此，我们重申以下几点要求：
1、爱护公物。离校期间请注意对宿舍内物品如床、桌子、门窗、
壁柜、玻璃等公共财产的爱护，不得损坏和私自搬动，若有缺损须按价赔偿，对非人为因素引起的家具损坏务必于6月15日前及时报修。
2、严禁使用违章电器，同时注意安全防火。宿舍内严禁焚烧纸张及其它物品，如有需要可到宿管办借用碎纸机。人离寝室请切断所有电源，做到“人走断电”，杜绝火灾隐患。
3、维持宿舍和谐、文明的秩序。不在宿舍内喝酒闹事、墙上乱涂画、乱扔物品。
4、请注意安全防盗。请保管好个人物品（特别是贵重物品），切勿遗漏。
如有疑问请电询：88285515谭老师

                                    工程师学院宿管办
                                    2026年6月9日
